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 

1.法令依據： 

(1)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16 條及「證券暨期貨市場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17 條規定稽核主管應列席董事會報告。 

(2) 「證券暨期貨市場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15 條規定內部稽核單位

應就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至少按季作成追蹤報告並提

報董事會。 

(3) 「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 條規定，證券商董事及監察人就內部控

制制度缺失檢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員座談，並做成紀錄。 

2.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除列席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外，並依規定每季就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作成追蹤報告，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若

有其他重要事項者，亦會逐案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3.109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報告情形如下： 

日期 方式 溝通事項 結果 

109.02.21 審計委員會 108 年第四季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 

109.02.21 董事座談會 內部稽核相關事宜溝通。 洽悉 

109.06.05 審計委員會 109 年第一季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 

109.08.19 審計委員會 109 年第二季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 

109.08.19 董事座談會 內部稽核相關事宜溝通。 洽悉 

109.11.27 審計委員會 109 年第三季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 

110.03.05 審計委員會 109 年第四季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 

110.03.05 獨立董事座談會 內部稽核相關事宜溝通。 洽悉 

110.03.05 董事座談會 內部稽核相關事宜溝通。 洽悉 
 


